
 

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106-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

計畫名稱 向國際大師學習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
執行單位 法律學院 

計畫說明 

一、緣起與需求： 
(一)緣起：為擴大學生視野，增加學習管道及對象，激盪學習後的思辨能力。 
  擬邀請國際大學大師來校開講。以其豐富學養、經驗，帶領學生站在巨人 
  肩膀看世界，不致於只受限於台灣法律思維中。 
(二)需求：講座鐘點費用 
  礙於本校預算及核銷之規定，恐無法以較高之鐘點費禮遇大師。為求以合 
  於大師身分之講座鐘點費，邀請來台開講。擬以募款方式籌得「向國際大 
  師學習」專款，以支應活動之進行，擴大學生眼界。 
二、募款計畫 
(一)募款標的概述：對本院邀請來台開設講座之產、學大師，擬敬致每次開講 
  90 分鐘新台幣 30,000 元之酬金。每學期以 2 次講演為原則。 
(二)募款對象：本校校友或社會熱心人士。每筆捐款以新台幣 30,000 元為單 
  位，以支應 1 次之講座酬金。 
(三)回饋方案： 
1.對於捐款者由本校開立正式受贈收據，及於本校公關室捐款徵信錄、輔大電 
 子或紀事報中刊登芳名以昭公信。 
2.捐款 2 單位以上者，以捐款人指定之名稱為系列講座冠名。未指定名稱者， 
 以捐款人姓名明顯標示於講座海報及講義。 

募款期程  ■永續型        □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 

計畫預期效益 
本講座對本院師生開放。每年可使全院師生至少 150 人，4 次學習機會。間接

也使本院教師有進修之效果。 

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

執行成效 

105 學年度本計畫募款總金額為 120,000 元，共舉辦 4 場專題演講邀請國際大

師來台，幫助本院學生擴大視野及增加學習管道。 
一、105 年 9 月 22 日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大學 Peter Kochenburger 教授來台介紹

「美國保險法爭議問題暨康乃狄克大學碩士學程」。 



 

計畫名稱 向國際大師學習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二、105 年 10 月 4 日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楊立新教授與本院師生分享題目「醫

療損害責任」。 
三、105 年 10 月 25 日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二宮周平教授來台演講「父

母離婚時提供子女之資訊～自尊重子女意思之觀點出發」。 
四、106 年 3 月 29 日邀請中國吉林大學李擁軍教授參與「兩岸法理學交流座

談會」，與本院師生互動及交流。 

105 學年度 
募款金額 

120,000 元 

備註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

註：表格數可依實際需求增減、行距大小自行調整。 

  



 

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106-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

計畫名稱 國際學術交流經費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
執行單位 法律學院 

計畫說明 

一、緣起與需求： 
(一)緣起：學校以院為經營單位的政策中，經費使用空間相對日漸縮減。為求 
  教學、研究、行政、學生活動、國內外學術交流等不受影響，俾使本院在 
  其他各校法律學院的競爭中，保持相當之競爭力，亟需相關募款以資因應。 
(二)需求：參訪交通及食宿費用補貼。 
  為增加本院師生的國際視野，本院經常辦理，或出國參加日、韓、歐美或 
  大陸的法學研討會。不論是接待國外學者、學生前來交流，或是由本院老 
  師帶領同學出國與會、觀摩。都需要不少的交通及食宿等費用。承辦學術 
  交流活動，對於日益減少的院系研究、教學等預算，反而產生排擠。如由 
  主辦之老師出力又出錢，亦非長遠之計。是以擬募集學術交流之專款，支 
  持本學年及日後的各項跨國交流。 
二、募款計畫 
(一)募款標的：本院擬辦理之跨國交流活動，計有日、韓、歐、美或大陸交流 
  活動。合計擬以新台幣 300,000 元為本項募款目標。捐款人可指定補貼交 
  流對象之國別或學術領域別。 
(二)募款對象：院系友、校友、關心本院發展之熱心社會人士或企業。 
(三)回饋方案： 
1.對於捐款之院系友會熱心人士或企業。除由本校開立正式受贈收據，及於本 
 校公關室捐款徵信錄、輔大電子或紀事報中刊登芳名以昭公信外。 
2.對於捐款單筆達新台幣 50,000 元之人士或企業。擬於活動成果冊謝辭中，感 
 謝熱心人士芳名或企業名稱。 

募款期程  □永續型        ■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 300,000   元 

計畫預期效益 

(一) 國際學術交流，本院教師，可與著名歐、美、日、韓或大陸法律學者分享 
研究經驗，及觀摩教學實況。 

(二) 有助本院學生日後前往該校參訪及進修，及深化兩校法律教師合作研究之 
情誼。 

(三) 使來訪師生對本院更深入瞭解，轉介其學生或該校學生日後來本校就讀或 
研究進修。 

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



 

計畫名稱 國際學術交流經費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
執行成效 

於 105 學年度共辦理 13 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： 
1.105 年 8 月 30 日，匈牙利基本權利監察使公署監察使 Prof. Dr. Máté SZABÓ 
來訪，與本院老師們進行學術討論，理解台灣民主化在政黨再次輪替之後的實

體狀況。 
2. 105 年 12 月 1 日，威斯康辛大學法學院 Ms. Wenjie Hu & Mr. Jason Smith 教

授來訪，促進雙方法律學院未來之合作關係奠定重要的基礎。 
3.105 年 10 月 4 日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楊立新教授至本院陳榮隆教授之「民

法物權」課堂上講授「大陸物權法之新發展」，進行共教共學。 
4.105 年 10 月 24-30 日，閩江學院郭華教授等七位老師蒞臨本院參訪。除對於

兩院未來合作及學術交流模式進行討論外，於郭土木教授「證券期貨投資信託

及顧問法規專題研究」課程進行共教共學。 
5. 105 年 10 月 14 日，與香港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學中

心共同舉辦第八屆兩岸四地著作權法制發展學術研討會。 
6. 105 年 11 月 7-8 日以｢金融犯罪之刑事規制與展望」為主題，與法務部調查

局共同主辦 2016 年兩岸四地刑事法論。 
7. 105 年 12 月 6 日，在本校召開「第六屆輔仁大學法律學院─中國人民大學

法學院學生圓桌論壇」，與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學習交流。 
8. 105 年 9 月 24 日，陳榮隆副校長、郭土木副院長及何明瑜副院長前往於雲

南大學舉辦之第七屆海峽兩岸民法經濟法論壇。 
9.106 年 4 月 20-22 日，郭土木副院長帶領黃詩婷老師及劉晏齊老師，至印尼

雅加達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學術交流。 
10. 106 年 3 月 3 日，日本熊本大學國際交流委員長葉陵陵老師及法曹養成研

究科松永詩乃美老師來訪。 
11. 106 年 3 月 9 日，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菊池馨實教授帶領 9 學生到院交

流。 
12. 106 年 3 月 29 日，日本金澤大學法學系足立英彥教授來訪與本院進行國際

交流。。 
13. 106 年 4 月 14 日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Prof . Charles R. Irish 來訪，與本院

師生交流。 
14. 106 年 4 月 18 日人民大學法學院姚輝教授來訪，至陳榮隆副校長「民法物

權」課堂上進行「民法總則的繼受與創新」專題演講，進行共教共學。 
15. 106 年 5 月 23 日，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王學勤院長率領文化所副研究員王

林生、劉瑾、黃仲山、許苗苗來訪，針對「臺灣文創理論研究與探討」及「輔

仁大學學術研究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」雙議題之法律面向有著深入的探討。 



 

計畫名稱 國際學術交流經費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
105 學年度 
募款金額 

本院院系基金共募得 825,530 元，本計畫部分由募得之院系基金支出。 

備註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

註：表格數可依實際需求增減、行距大小自行調整。  

  

  



 

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106-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

計畫名稱 鼓勵學生申請國外交換學習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
執行單位 法律學院 

計畫說明 

一、緣起與需求： 
(一)緣起：本校有三百所左右的姐妹學校，每年提供相當名額之交換學習機 
  會，惟本院學生歷年來申請交換學習之人數有限，且多數集中赴相同語系 
  環境的中國大陸交換學習，赴其他語系國家較少。值此全球化競爭之時 
  代，台灣又以經濟立國，大學生畢業後之就業能力已非著重於「學歷」， 
  而是「學力」。交換學習除有助於學生拓展視野及提升個人學習能力外， 
  亦對於個人之生涯規劃有重要助益。有鑑於本院學生申請交換學習之人數 
  有限，且赴其他語系國家（含以全英語授課者）更屬少數，提升本院學生 
  之全球化競爭能力實為當務之急。若須採取具體之鼓勵措施，自亟需相關 
  募款以資因應。 
(二)需求：捐款人資助獲推薦學生一學期學費美金$5,000 或是一定比例的費用。 
  本院學生申請交換學習，原以負擔本校學雜費用為原則，但赴美申請交換 
  學習為此例外。因本院學生必須負擔某部分美國法學院學雜費，且赴其他 
  國家之學生仍需自行負擔當地生活及往返機票之費用，是以擬募學費與往 
  返機票費用，以作為鼓勵本院學生申請赴其他語系國家交換學習之具體措 
  施。 
二、募款計畫 
(一)募款標的概述：本院學生申請交換學習獲得資助推薦之學生，給予學生一 
  學期學費美金$ 5,000 或是一定比例的費用，以鼓勵學生赴國外進行學習。 
(二)募款對象：院系友、校友、關心本院發展之熱心社會人士、企業、或輔仁 
  大學美國基金會。 
(三)回饋方案： 
1.對於捐款者除由本校開立正式受贈收據，及於本校公關室捐款徵信錄、輔大 
 電子或紀事報中刊登芳名以昭公信。 
2.受獎助者之交換學習心得亦將專函提供捐款者參考。 

募款期程  ■永續型        □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 



 

計畫名稱 鼓勵學生申請國外交換學習 

計畫類型 □單位發展 ■學術研究 □獎助學金 □社會服務 □校友活動 

□教學大樓 □學生活動/成果發表   □儀器設備 □其他_______ 

計畫預期效益 
按本院部分學生之英文能力於入學時已具有相當程度，若能採取具體之鼓勵措

施，應有助於學生申請赴其他語系（主要是英語系國家，包括以全英語授課者）

交換學習之意願。 

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

執行成效 
105 學年度本院共兩位學生申請國外交換學習，一位學生申請至美國西北大學

交換，另一位申請至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學習。 

105 學年度 
募款金額 

本院院系基金共募得 825,530 元，本計畫部分由募得之院系基金支出。 

備註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

註：表格數可依實際需求增減、行距大小自行調整。  

 


